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唐代奏议文书的形态与功能
李　殷

（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，北京１００８７２）

摘要：奏议文书从唐前期通行的表、状、笺、启、牒、辞六种文书形态逐步扩充、分化，具体表现在书、奏

日益兴起，与启、辞的上奏功能不断混合，状、启、书三类奏议文书兼具 “公”“私”性 质，成 为 官 僚 士 人 阶 层

在制度内外彰显政治诉求的重要面向。从内容与功能角度，可将奏议文书划分为表状类、议类与疏类三 种 类 型。
一方面，三类奏议文书维持了较为稳定的书写程式与结构；另一方面，三种具有不同属性的奏议文书在各具职能

的同时，又都与唐代的政治形势与制度转型相配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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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汉蔡邕 《独断》详细讨论了汉代典章制度，比

较当时诏令类、奏议类之主要名目，将汉代群臣上书

分 为 章、奏、表、驳 议 四 类。［１］ 《文 心 雕 龙·章 表》
载： “章 以 谢 恩，奏 以 按 劾，表 以 陈 情，议 以 执 异。”
同书 “奏启”载： “陈 政 事，献 典 仪，上 急 变，劾 愆

谬，总谓 之 奏。奏 者，进 也；言 敷 于 下，情 进 于 上

也。”［２］ 《文 镜 秘 府 论·西 卷·文 笔 十 病 得 失》言：
“制作之道，唯笔与文：文者，诗、赋、铭、颂、箴、
赞、吊、诔 等 是 也；笔 者，诏、策、移、檄、章、
奏、书、启等也。”［３］ 《文镜秘府论》将各 类 文 体 分 为

“文”与 “笔”，前者偏重辞章华美，后者侧重政治实

用。“笔”中 诸 种 上 行 文 书 便 是 本 文 “奏 议”文 书 的

讨论主体。
中村裕一［４］对唐代官文书类型、体式与形态进行

了揭示，为唐代官文书研究奠定基础。吴丽娱［５］着重

讨论了 “状”的应用与唐朝信息传递之间的关系。刘

后滨［６］通过考察奏议文书的政务运行，分析文书形态

与机构职能变迁的互动关系。李晓菊［７］则从文献学角

度对唐宋官私档案的编纂特点进行了分析，其中也涉

及奏议文献的部分。奏议文书作为王朝政治运行自下

而上的凭据，其撰写、呈递、入档无不纳入官府行政

运作的制度范畴，同时，奏议文书也是古代官僚士人

陈情与言志的载体，为其政治立场的表达。本文将系

统考察唐代诸种奏议文书的形态，并揭示其政治功能

在唐代前后时期的变化，进而把握唐代奏议文书的时

代特色与制度特征。

１　政书所见奏议文书的系统表述

政书乃典章制度之专书，唐代是政书编纂的崛起

时期。既有汇聚历代典章制度沿革的通史类政书 《通

典》，又有对 一 代 制 度 演 进 进 行 汇 总 的 《唐 六 典》与

《唐会要》。《唐 六 典》以 令 式 分 入 六 司、其 沿 革 并 入

注中的编纂原则，可因之把握制度设立、发展的大体

脉络。宋王溥 《唐 会 要》，在 唐 人 苏 冕 《唐 会 要》与

杨绍复 《续 唐 会 要》的 基 础 上 编 纂 而 成，两 相 勾 连，
可大体勾勒出有唐一代奏议文书制度的发展变迁。

《唐六 典》卷 一 “尚 书 省 左 右 司 郎 中 员 外 郎”
条曰：

凡上之所 以 逮 下，其 制 有 六，曰：制、敕、册、
令、教、符。（天子曰制，曰敕，曰册。皇太子曰令。
亲王、公主曰教。尚书省下于州，州下于县，县下于

乡，皆 曰 符。）……凡 下 之 所 以 达 上，其 制 亦 有 六，
曰：表、状、笺、启、牒、辞。 （表 上 于 天 子，其 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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臣亦为状。笺、启上皇太子，然于其长亦为之，非公

文所施。九品已上公文皆曰牒。庶人言曰辞。［８］

同书卷八 “门下省侍中”条曰：

凡下之通于上，其制有六：一曰奏抄，（谓祭祀，
支度国用，授六品已下官，断流已上罪及除、免、官

当者，并为奏抄。）二曰奏弹，（谓御史纠劾百司不法

之事。）三曰露布，（谓诸军破贼，申尚书兵部而闻奏

焉。）四曰 议， （谓 朝 之 疑 事，下 公 卿 议，理 有 异 同，
奏而裁之。）五曰 表，六 曰 状…… （章 表 制 度，自 汉

已后，多相 因 循。 《隋 令》有 奏 抄、奏 弹、露 布 等，
皇朝因之，其驳议、表、状等至今 常 行。其 奏 抄、露

布侍中审，自余不审。）皆审署申覆而施行焉。［９］

《唐会要》卷二六 “笺表例”条曰：

先天二年三月三十日诰：“制、敕、表、状、书、
奏、笺、牒，年 月 等 数，作 十 一、二 十、三 十，四

十字。”［１０］

首先，《唐 六 典》是 对 唐 朝 建 立 以 来 尤 其 是 贞 观

以后法令制度的总结。从 “门下省侍中”条注释提供

的线索可知，“奏 抄、奏 弹、露 布”三 种 文 书 形 式 当

沿袭 《隋令》，再 加 入 自 西 汉 以 来 延 续 至 今 的 驳 议、
表、状另外三种上行文书，共同构成唐代初期上行文

书之通行面貌。然 《唐六典》在不同卷次条目下，却

表现出迥然有异的结构组成。同为上行文书，前者按

照政务类型与 实 际 职 能 划 分，后 者 从 呈 送 对 象 出 发，
文书形态的复杂性可见一斑。

对比 《唐会要》卷二六 “笺表例”中所记先天二

年 （７１３）的文书 类 型 与 《唐 六 典》卷 一 “尚 书 省 左

右司郎中员外郎”条记载，诸种上行文书达到很大程

度相互 对 应 的 同 时，也 有 细 节 不 同。就 文 书 形 态 而

言，“启”在唐前期是上行文书的一种，《唐六典》所

记唐前期制度，“笺、启于皇太子，然于其长亦为之，
非公文所施。”［１１］新 疆 吐 鲁 番 出 土 的 文 献 中，有 “刘

□明启”“冯渊启”“翟强启”“王宗启”等 书 牍，都

是地 方 官 府 僚 佐 上 给 高 昌 长 官 的 书 札。［１２］唐 前 期

“启”，作为公文的一种形式得以保留，内容却更偏重

私人性质的请托 尺 牍，到 了 唐 后 期， “启”除 了 具 有

联结上下级的私人情谊作用外，又展现出向公文政事

性质回归的 姿 态。如 杜 牧 作 《上 李 太 尉 论 北 边 事 启》
便是上陈宰相李德裕讨论边政、军事。［１３］

其次，前揭奏议文书的申奏对象 “凡下之所以达

上”中的 “上”并非只是指代狭义的皇帝本人，同时

也指代中枢及上级机构。《唐律疏议·职制》“上书奏

事误”条载： “诸 上 书 若 奏 事 而 误，杖 六 十；口 误，
减二等。（口 误 不 失 事 者，勿 论）。 【疏】议 曰： ‘上

书’，谓书奏特达。‘奏事’，谓面陈。上尚书省而误，
笞四十，余文书误，笞三十。【疏】议曰：‘上尚书省

而误者，谓内外百司应申尚书省而有文字脱剩下及错

失者，合笞四十。余文书误者，谓非上尚书省，凡是

官文书误 者，合 笞 三 十。’”［１４］由 此 唐 前 期 律 令 体 系

下 “上书”偏重奏议文书在不同机构职司的运行，而

“奏事”则更 强 调 与 君 主 现 场 奏 对 的 政 治 活 动。唐 前

期在三省制为中枢枢纽的格局下，尚书省承担了大规

模文书汇总的政治功能，为沟通上下内外起到重要衔

接作用。［１５］进入唐后期，中 书 门 下 体 制 取 代 三 省 制 成

为新的中枢核心，百官臣僚的奏状也从上尚书省转化

为上中书门下状。如李商隐所作 《为濮阳公官后上中

书门下 状》 《为 中 丞 荥 阳 公 桂 州 后 上 中 书 门 下 状》［１６］

等，便是向中书门下进状的明证。
再次，将关注主体转移到奏议文书的发起者。既

可以是职司等 各 级 官 府 机 构，也 可 以 代 表 官 员 个 人。
试以 《权载之文集》为例进行说明，文集中收录了以

中书门下为起首的贺表，如 《中书门下贺元谊李文通

出洺城城表》《中 书 门 下 谢 御 制 九 日 言 怀 赐 中 书 门 下

及百僚诗状》《中 书 门 下 进 奉 和 御 制 九 月 十 八 日 赐 百

官追赏因示所怀诗状》［１７］等。此 类 申 奏 主 体 是 以 “中

书门下”为代表的中枢机构，具体书写格式为 “臣某

等言，臣等今日 面 奉 进 止”，体 现 官 僚 机 构 的 运 转 职

能并反映官僚群体的政治诉求。此外，上奏的主体也

可以是官僚本人，如权德舆在 《论江淮水灾上疏》中

言：“八 月 日，将 仕 郎 守 左 补 阙 臣 权 德 舆 谨 冒 死 顿 首

上疏皇帝陛下。”［１８］此奏的文 书 形 态 为 “疏”，不 同 于

上述政书中所列 之 六 种 文 书 形 态， “疏”同 样 可 以 起

到上奏皇帝的作用，也是唐后期上行文书形态呈现渐

次发展的一个辅证。中村裕一对 “疏”有较为详细的

讨论，并且明确指出 “向皇帝上呈的文书除了表、状

外，应该加上疏”。［１９］权 德 舆 上 疏 代 表 个 人 政 见，上

疏的内容也是偏重陈言时政，是反映自身政治倾向的

论事类奏议文书。
《唐会要》卷二六 “笺表例”言：

景龙三年二 月，有 司 奏： “皇 帝 践 阼 及 加 元 服，
皇太后加号，皇后、皇太子立，及元日则例，诸州刺

史、都督，若京官五品已上在外者，并奉表疏贺。其

长官无者，次官五品以上者贺表。当州遣使，余并附

表，令礼部整比，送中书录帐总奏。又应上表、启及

奏、状，并大书一行。不得过一十八字，其署名不得

大书。诸 奏 军 国 事 者，并 须 指 陈 实 状，不 得 漫 引 古

今。凡须奏请者，皆为表、状，不得 辄 牒 中 书 省。若

事少者，即 于 表 内 具 陈，使 尽 事 情。若 多 不 可 尽 书

者，任于事前作一事条，表内不许重述。”［２０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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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唐 会 要》卷 二 六 “笺 表 例”中 言 “表 启” “奏

状”“表 状”均 是 上 奏 陈 事 的 泛 称 用 语。又 同 书 卷 二

五 “百官奏 事”载 开 元 十 八 年 （７３０）四 月 二 十 一 日

敕称：“五品以上要官，若缘兵马要事，须面陈奏听；
其余常务，并 令 进 状。”［２１］奏 议 文 书 既 包 括 各 级 官 府

机构日常政务的奏报文书，亦涉及官僚阶层对国家政

治走向的论 事 性 陈 奏。值 得 一 提 的 是，唐 后 期 “状”
的 上 奏 范 围 与 内 容 呈 现 出 较 大 拓 展 空 间 与 弹 性 趋 势。
如杜牧 《上淮南李相公状》：“窃以圣上倚注既深，相

公勋业愈重，况 兹 异 政，即 达 宸 聪。伏 料 穷 边 绝 塞，
将议息兵，宣室明庭，必思旧德，重秉钧轴，固在旬

时。某忝迹门墙，不胜抃跃，攀望棨戟，下情无任恋

结之 至，谨 状。”［２２］据 《旧 唐 书·李 德 裕 传》记 载，
李德裕于开 成 二 年 （８３７）五 月 为 淮 南 节 度 使，至 开

成五年 （８４０）被 召 回 朝，李 德 裕 曾 在 太 和 年 间 任 宰

相，故称。［２３］杜牧此时在宣歙 观 察 使 幕 中，此 状 一 方

面表达了 对 李 德 裕 任 淮 南 节 度 使 期 间 实 施 仁 政 的 颂

扬；另一方面又借机评论时政，希冀得其援引，进而

“忝迹门墙”。又刘禹锡 《荐处士王龟状》：“古者选公

族大夫，必 以 惇 惠 者 教 之，文 敏 者 道 之，果 敢 者 谂

之，镇静 者 循 之……以 比 在 京 师，甚 足 知 者 谏 院 有

状，名流亟言。某 流 滞 周 南，静 阅 时 辈。身 虽 不 用，
心甚爱 才。况 遇 相 公 持 衡，敢 有 所 启。”［２４］此 状 所 论

事宜为荐举处士王龟，上状对象并非皇帝本人也非中

书门下，而是 文 中 所 指 “相 公”。此 状 署 正 议 大 夫 检

校礼部尚书兼太子宾客分司东都，是刘禹锡开成末会

昌初的职衔。《新唐书·刘禹锡传》载：“会昌时，加

检校 礼 部 尚 书。”［２５］此 时 正 值 崔 郸、李 德 裕 在 相 位，
文中所谓 ‘况遇相公持衡’当指二人。与被纳入文书

运作流程上行有司的奏状相比，此类书状兼具私人色

彩。唐后期官僚阶层通过以撰写 “私状”为途径，试

图取得国家政务运行体系中 “奏状”的实际职能，是

“状”本身在中晚唐时代功能的演化。
综上，从文书形态角度出发，奏议文书从唐前期

通行的表、状、笺、启、牒、辞六种文书 类 型 逐 步 扩

充、分化。“疏”类 奏 议 文 书 同 样 可 以 起 到 上 奏 皇 帝

的作用，构成个 人 政 治 建 议 表 达 的 重 要 的 一 环。状、
启、书三类奏议文 书 属 性 复 杂，兼 具 “公” “私”性

质，也正因为其多元复合的文书属性，成为官僚士人

阶层在制度内外彰显政治诉求的重要面向。

２　唐代奏议文书的形态与功能

广义的奏议文书应涵盖奏报性文书与政事性文书

两类。如前揭 《唐六典》卷八 “门下省侍中”条所载

“奏抄”“奏弹”“露布”三种文书形态，即偏重 朝 廷

日常基本政务。以 “奏抄”为例，学者根据敦煌文书

Ｐ．２８１９ 《公式令残卷》“奏 授 告 身 式”及 相 关 文 书 复

原了 “奏抄式”的成立 过 程。［２６］在 唐 前 期 三 省 制 政 务

运行体系中，“奏 抄”是 以 尚 书 省 名 义 上 奏 皇 帝 的 处

理国家政务的公文书。随着安史之乱后，国家统治形

势的变化导 致 政 治 体 制 的 变 迁，文 书 形 态 层 面 “奏

状”的大量应用，成为政务运作的主体文书。刘后滨

认为：“三省制下，奏抄的审批权在门下省，经过门下

省官员审省读之后，皇帝只是画 ‘闻’表示批准，并

不可否。而奏状则需要 由 皇 帝 作 出 裁 决，对 奏 状 的 批

准，需要皇帝下制敕处理，主要是以 ‘敕旨’的形 式

批准，‘伏候敕旨’已经 落 实 到 奏 状 的 程 式 上。”［２７］从

“奏抄”到 “奏状”的变化不仅说明唐代奏议文书形态

演变的复杂性，同时也反映出君主通过不断调整处理

文书的形式，达 到 维 系 皇 权 最 高 统 治 的 目 的。并 且，
“奏抄、露 布、奏 弹 三 者 虽 然 并 不 都 是 经 过 门 下 省

‘读、省、审’后奏上，但它们却具有基本相似的文书

形式，并且最终都要经过皇帝御画 ‘闻’处理。”［２８］

奏议文书从撰 写、呈 递 到 批 答，各 职 司 机 构 审、
署、申、覆的运转，通过文书环节性形态的呈现，进

而分析唐代政治体制的变化与权力关系的变迁，是古

文书学研究中的重要切入点。如继续聚焦此视角，关

注唐代政务运行体系中偏重官僚个人 “政事”性的奏

议文书。从内容与功能的角度对其进行细化，又可具

体分为表状类奏议文书、议类奏议文书与疏类奏议文

书三种类别。笔者试图揭示上述诸种奏议文书之间的

相互关系、职能之演变与程式的异同，进而分析臣僚

在朝廷的政务运行中如何依据不同奏议文书之属性与

形态，实现其政治建言功能。

２．１　表状类奏议文书的形态与功能

东汉蔡 邕 《独 断》载： “表 者，不 需 头，上 言

‘臣某言’，下言 ‘臣某诚惶诚恐顿首顿首死罪死罪’，
左下方附 曰： ‘某 官 臣 某 上’。文 多，用 编 两 行；文

少，以五 行。诣 尚 书 通 者 也。”［２９］宋 王 应 麟 《辞 学 指

南·陈情》载： “表，明 也，标 也，标 著 事 序 使 之 明

白。三王以前 谓 之 敷 奏，秦 改 为 表。汉 群 臣 书 四 品，
三曰表。（不 需 头 上 言 ‘臣 某 言’，下 言 ‘诚 惶 诚 恐，
顿首顿首’。左方 下 附 云 某 官 臣 甲 乙 上。）”［３０］同 时 比

对司马光 《书仪》“表示”曰：

臣某言 （云云）臣某诚惶诚惧，顿首顿首辞 （云

云）谨 奉 表 称 谢 以 闻。臣 某 诚 惶 诚 实 惧，顿 首 顿 首

谨言。
年月日　　 具位臣姓名 上表。［３１］

上述文献表明由唐入宋，表类奏议的文书撰写程

式并没 有 本 质 的 改 变。成 书 于 唐 代 宗、德 宗 时 期 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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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不空表制集》中保留 的 诸 种 奏 议 文 书 依 然 保 持 了 唐

前期的书写程式，［３２］也同时 证 明 表 状 类 文 书 形 态 在 较

长时间内保持了较为稳定的书写结构。同样呈现这一

特点的还有 “状”类奏议文书。吴丽娱通过敦煌写本

Ｐ．３９００ “武则天时期的一种书仪”对奏状的复原格式

如下：

某事某事 （略述事由）
某年某月日，敕遣臣勘当前件事

（叙述事情经过委屈等）伏听敕旨，谨状

某年 月 日 具 臣 （按 此 处 或 亦 当 署 官 位 做 “具 位

臣”）姓名进。［３３］

再与司马光 《书仪·奏状式》中的相关记载进行

对比，可以 发 现 唐 宋 间 奏 状 类 文 书 撰 写 程 式 的 相 似

性。“从 总 体 趋 势 看，各 种 奏 状 的 处 理 程 式 是 先 直 接

上奏皇帝，然后由皇帝出付中书门下，中书门下进行

商量处分，即 对 奏 状 进 行 检 勘 并 提 出 初 步 处 理 意 见

后，再覆奏，皇 帝 同 意 后，以 敕 旨 的 形 式 进 行 批 复，
颁下施行。”［３４］此 外，宰 相 与 各 级 职 司 机 构 均 可 上 商

量状。［３５］就性质而言，一类 商 量 状 为 君 主 对 有 关 政 事

下旨征询，宰臣提供具体反馈意见的奏状。宰相陆贽

于贞元九年 （７９３）作 《商量处置窦参事体状》：“右。
希颜奉宣进止：‘朝来共卿等商量窦参事，卿等所奏，
虽于大体甚好，然此人交结中外，意在不测。朕试根

寻，灼然 审 知 情 状，所 以 有 此 商 量。又 闻 窦 参 在 彼

处，亦共诸处交通不绝。社稷事重，卿等只合与朕同

忧，宜即作文书 进 来。此 事 非 小，不 可 更 迟 者。’臣

面承深旨……臣等亲奉威颜，议加刑辟，但闻凶险之

意，尚昧结 构 之 由。况 在 众 流，何 由 察 悉，忽 行 峻

罚，必谓冤 诬。群 情 震 惊，事 亦 非 细，若 不 付 外 推

鞫，则恐难定罪名，乞留睿聪，更少详度。窦参于臣

素分，陛下固所明知，有何顾怀，辄欲营救？良以事

关国体，义绝私嫌，所冀典刑不滥于清时，君道免亏

于圣德。特希天鉴，俯亮愚诚。谨奏。”［３６］

陆贽奏 状 首 先 转 述 德 宗 敕 旨，对 于 处 分 窦 参 事

宜，君臣之间意 见 相 左，德 宗 便 再 次 征 询 陆 贽 建 议，
“卿等只合与朕同忧，宜即作文书进来”，要求陆贽与

自己政治立场 一 致 的 前 提 下，再 作 商 量 状 论 奏 此 事。
然陆贽依旧坚持己见，认为赏罚诛戮应事出有名，对

窦申之处分应付外推鞫，义绝私嫌。从随后陆贽所作

《奏议窦参 等 官 状》与 《请 不 簿 录 窦 参 庄 宅 状》的 内

容分析，［３７］奏状的起首部 分 均 引 述 了 德 宗 敕 令，直 接

表明了坚决处置窦申集团的政治态度，期望看到的仅

仅是陆贽在此基调下的具体建议与执行步骤。然而陆

贽的三份奏状均与君主之决策完全相反，最终德宗并

未采纳陆贽的政治建言。商量状之作用可为君主政令

决策提供施行细则与执行方案，同时为政治决策提供

一种可能，是臣僚表达政治诉求的重要方式，然采纳

与否则权在君主。并且，商量状的发起形式除了君主

的征询外，还有宰相与职司机构的主动奏请。如杜牧

代宰相 裴 休 所 作 《论 阁 内 延 英 奏 对 书 时 政 记 状》：
“右。旧例，宰臣 每 于 阁 内 及 延 英 奏 论 政 事。臣 今 商

量，每阁内奏事及延英对回，陛下所降德音，宰臣所

奏公事，人 自 为 记，共 成 一 篇。”［３８］又 武 宗 时 期 宰 相

李德裕所作系列商量状也是此类奏状的代表。
最后，关注表状类奏议文书的主体内容与政治功

能。《玉 海·辞 学 指 南》中 对 “表”类 奏 议 文 书 的 划

分是 “贺表” “谢 表”与 “进 书、进 贡、陈 请”［３９］三

类。《文 苑 英 华》对 “状”类 奏 议 文 书 按 照 内 容 分 为

如下几种类 型： “谢 恩、贺、荐 举、进 贡、杂 奏、陈

请。”［４０］两者性质、功 能 相 近，并 可 细 化 为 “礼 仪 性”
表状与 “论事性”表状，后者在唐代前后时期的政治

功能有所演变。
其一，为响应皇帝上封事政令，唐后期的谏表出

现了一个不小规模的增长，从偏重天象人变转化到讨

论时政得失、针砭时弊，此种情况与唐后期整体政治

演进密 切 相 关。如 独 孤 及 《直 谏 表》言： “臣 等 言：
然顷者陛下虽 容 其 直，而 不 用 其 言……进 匦 上 封 者，
大抵皆事寝不报，书留不下，但有容谏之名，竟无听

谏之实……臣 一 昨 陈 奏，请 减 江 淮、山 南 等 诸 道 兵

马，以赡国用。陛 下 初 不 以 臣 言 为 愚 妄，许 即 施 行，
然及今竟 未 有 沛 然 之 诏，臣 窃 迟 之。”［４１］此 为 担 任 左

拾遗的独孤及针对唐后期言路不畅、政治决策朝令夕

改所作。又元稹所 作 《论 裴 延 龄 表》载： “臣 忝 职 谏

司，不胜大幸。臣 等 前 所 上 表，言 陆 贽 等 得 罪 之 由，
起于谗构，此皆延龄每自倡言，以弄威宠。”《又论裴

延龄表》言：“臣某言：间者陛下亲授臣以直言之诏，
又命臣 以 言 责 之 官……斯 则 延 龄 自 快 怒 心，曲 遂 其

状，陛下听 之 以 诚，谓 为 当 举，峻 其 所 罚，用 直 群

司。罪名及 加，冤 声 大 振。陛 下 深 鉴 其 事，诏 命 中

留，曾不旬朝，驰闻海内，使远方之人，疑陛下明有

所壅，令无必 行。”［４２］两 份 奏 表 的 写 作 缘 起 为 论 延 龄

谮陆贽事，是 对 诏 敕 中 涉 及 人 事 安 排 决 策 的 具 体 建

议，为元稹代人之 作。从 “臣 忝 职 谏 司，不 胜 大 幸”
与 “间者陛下 亲 授 臣 以 直 言 之 诏，又 命 臣 以 言 责 之

官”之语表明代作之人应在台谏系统任官。
其二，臣僚讨论边防与藩镇之表状呈现蔚为大观

的趋势，与安史之乱后唐廷政局巨变互为表里。宪宗

时期韦处厚 《代裴度 论 淮 西 事 宜 表》［４３］，武 宗 时 期 李

德裕的系列奏状如 《要条 疏 边 上 事 宜 状》 《昭 义 军 事

谊状》 《条 疏 太 原 以 北 边 备 事 宜 状》 《论 幽 州 事 宜

状》［４４］等，均是此类 表 状 之 重 要 代 表。并 且，表 状 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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奏议文书成为地方节度使、刺史与中央沟通的重要载

体，为唐后期中央与地方的政治互动提供支撑，其中

包括节度使、观 察 使、州 刺 史 之 陈 情 与 请 愿 的 表 状。
如王承宗 《自陈表》载： “今 构 祸 者 已 就 擒 获，抱 冤

者实冀辩明。况臣之一军，素守忠义，横被从史离间

君臣，哀号辕 门，痛 隔 中 外。伏 冀 陛 下 以 天 地 之 德，
容纳为 心，宏 好 生 之 仁，许 自 新 之 路。”［４５］因 此 表 之

上，唐廷遂在师久无功的情况下，顺势给了王承宗节

度使名位，统管六郡。时任浙东观察史判官的李舟为

府主崔侯昭所作 表 状 如 《为 崔 大 夫 陈 情 表》载： “臣

以久违阙诞，岁请朝觐。在宣州日，伏奉德音，且以

河南用兵，许臣 事 平 入 奏 等。”［４６］又 作 《为 崔 大 夫 请

入奏表》云：“臣 一 昨 初 承 国 哀，号 慕 罔 极，已 陈 哀

恳，请赴山陵。伏奉批答，上遵遗旨，不许奔会……
将临元会之 期，倍 切 朝 宗 之 恋，伏 愿 许 臣 暂 趋 天 阙，
获觐龙颜，进禀命于圣君，退宣风于遐壤。臣死生无

恨，荣 愿 之 至。”［４６］梁 肃 《处 州 刺 史 李 公 墓 志 铭》：
“辟宣歙、浙东二府，府主崔侯昭，咨以小大之政。”［４７］

李舟代表节度使崔侯昭表达入朝赴阙之心，先后获君

主德音与批答之回应，虽未获应允，但对于维系朝藩

关系仍有助益。

２．２　议类奏议文书的形态与功能

首先，讨论 “议”类 奏 议 文 书 的 政 治 职 能。 《文

苑英华》中 “议”类 奏 议 文 书 按 照 内 容 分 为 如 下 诸

种：封禅·郊 祀·庙 乐、明 堂、宗 庙、祭 祀、选 举、
冠冕·经籍、刑 法、货 食·边 防、杂 议。概 括 来 说，
大致可分为议礼、议刑、议政三种。关于 “议礼”类

文书较 有 代 表 性 的 是 独 孤 及 《景 皇 帝 配 昊 天 上 帝

议》［４８］、权德舆 《祭岳 镇 海 渎 等 奏 议》 《奏 献 懿 二 祖

迁庙议》［４９］与王彦威 《论宪宗葬议》《东都庙主议》［５０］

等，议题侧重丧葬、庙 享。 “议 刑”类 别 如 裴 潾 《曲

元 衡 擅 杀 议》［５１］、陈 商 《刘 从 谏 妻 裴 氏 应 从 重 典

议》［５２］等。“议 政”类 别 涉 及 的 主 题 相 对 繁 复，如 刘

秩 《货泉 议》［５３］、崔 纵 《停 减 吏 员 奏 议》［５４］、沈 既 济

《上选举议》［５５］等，均与国家大政方针相关。
其次，关于 “议”类 奏 议 文 书 的 书 写 程 式。 《唐

六典》卷八 “门 下 省 侍 中”条 曰： “凡 下 之 通 于 上，
其制有六……四曰议， （谓 朝 之 疑 事，下 公 卿 议，理

有异同，奏而裁之）五曰表，六曰状……皆审署申覆

而施行 焉。”［５６］ “议”是 唐 代 集 议 参 加 者 意 见 的 书 面

形式，有时也称 作 “议 状”。［５７］如 元 和 十 一 年 （８１６），
宪宗用兵 成 德 焦 灼 之 际，诏 群 臣 曰： “今 用 兵 已 久，
利害相 半。其 攻 守 之 宜，罚 宥 之 要，宜 各 具 议 状 以

闻。”［５８］又武宗 会 昌 二 年 （８４２）八 月， “诏 以 迴 纥 犯

边，渐浸内 地，或 攻 或 守，于 理 何 安？ 令 少 师 牛 僧

孺、陈夷行与公卿集 议 可 否 以 闻。僧 孺 曰： ‘今 百 僚

议状，以固 守 关 防，伺 其 可 击 则 用 兵。’”［５９］ “宜 各

具议状以闻”与 “今百僚议状”语便是以 “议状”为

文书形态的称谓。
中村裕一［６０］以韩愈、权 德 舆 的 两 篇 议 状 为 根 据，

探讨了 “议状”的 格 式 问 题，其 中 包 括 题 名、诏 敕、
结衔以及结尾的 “谨议”等。叶炜根据权德舆和王仲

舒同作 《昭 陵 寝 宫 议》梳 理 唐 代 议 状 的 格 式 认 为：
“唐代的集议，是 以 颁 布 召 集 集 议 的 诏 书 开 始 的。唐

代集议的议状，也包括该次诏书的内容，一篇完整的

议状，当由引述该次集议的诏书开始，以表明撰写此

状的理由与正当 性。”［６１］如 刘 秩 货 《货 泉 议》： “臣 伏

奉今月二十一日敕，欲不禁铸钱，更令百僚详议可否

者……人不犯死刑，钱又日增，必复利矣。是一举而

四美兼 也，惟 陛 下 熟 察 之，谨 议。”［６２］崔 佑 甫 作 《奏

猫鼠议》言：“右。今 月 日，中 使 吴 承 倩 宣 进 止，以

笼盛猫鼠示百 僚……伏 以 国 家 化 洽 理 平，天 符 荐 至，
纷纶杂沓，史不绝书。今兹猫鼠，不可滥厕。若以刘

向 《五行传》论之，恐须申命宪司，察视贪吏，诫诸

边候，无失 徼 巡，则 猫 能 致 功，鼠 不 为 害。臣 忝 枢

近，职 司 聪 明，不 揆 狂 愚，辄 献 公 议。谨 议。”［６３］

“议”类奏议文书的书 写 大 致 结 构 先 以 诏 书 说 明 集 议

事由，再 陈 述 臣 僚 对 政 事 的 具 体 意 见，最 后 以 “谨

议”结束。
再次，“议”类 奏 议 文 书 之 内 容 指 向 是 唐 代 臣 僚

政争的重要体现。第一，表现为针对臣僚提出的某一

个待行政策持反 对 意 见 的 “议 状”。 《旧 唐 书·穆 宗

纪》：张平叔 “以曲 承 恩 顾，上 疏 请 官 自 卖 盐，可 以

富国 强 兵，陈 利 害 十 八 条。诏 下 其 疏，令 公 卿 详

议。”［６４］兵 部 侍 郎 韩 愈 随 条 诘 难 上 《论 变 盐 法 事 宜

状》：“张平叔所奏盐法条件。右，奉敕将变盐法，事

贵精详，宜令臣等各陈利害可否闻奏者。平叔所上变

法条件，臣终始详度，恐不可施行。各随本条 分 析 利

害如后。”［６５］议状首先记录写作缘起，即陈述张平叔提

出由官府 控 制 盐 务，穆 宗 下 旨 就 此 利 害 十 八 条 详 议，
然后是韩愈对这一主张进行逐条诘难的议状主体。

第二，体现为对 臣 僚 集 议 集 体 既 定 结 果 的 反 驳。
会昌二年 （８４２），李 德 裕 上 《驱 逐 回 鹘 事 宜 状》，陈

奏此状之目 的 在 于 “当 及 早 驱 逐，即 须 速 为 计 会”，
于是又向武宗提出希冀通过集议的形式统一唐廷政治

舆论支持进击回鹘。 “伏 以 自 两 汉 每 四 夷 有 事，必 令

公卿集议。盖以国之大事，最在戎机。元和中征讨王

承宗、李师道，长庆中征讨李 ，并令集议。况闻向

外议论不一，互有异同，若不一度遍询群情，终为闲

词所挠。望 令 公 卿 集 议，两 日 内 闻 奏。所 冀 博 尽 群

议，厌服众心。未 审 可 否？”［６６］武 宗 “令 少 师 牛 僧 孺、
陈夷行与 公 卿 集 议 可 否 以 闻。”［６７］随 后 李 德 裕 上 《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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卿集议须便施行其中有未尽处须更令分析闻奏谨具一

一如后状》对 牛 僧 孺 领 衔 的 公 卿 议 状 进 行 了 逐 条 批

驳，并在末尾处言 “今详议状，并未切事机。臣等商

量，望令 牛 僧 孺 与 夷 行 同 议，仔 细 分 析，两 日 内 闻

奏。未审可 否？”［６８］可 知 李 德 裕 对 以 牛 僧 孺、陈 夷 行

把控的臣僚集议结果并不满意，继续申诉重议。牛僧

孺 “以固守 关 防，伺 其 可 击 则 用 兵”搪 塞［６９］，李 德

裕继续上状 《牛僧孺等奉敕公卿集议须便施行其中有

未尽处须更令分析谨连如前》：“公卿等都不议及，亦

似未见形势。昨令集议，只缘问驱逐、守备，二计何

先？今既云守备，过冬方图进取，斯为上策，便可施

行。即与昨来 加 刘 沔 招 抚 使，且 令 告 谕，理 亦 相 近，
恐不暇 更 有 访 问。未 审 可 否？”［７０］最 终，唐 廷 用 兵 回

鹘被武宗采纳。因为集议的 “议状”代表百僚之整体

意见与要求，是朝廷政治舆论的重要导向，撰议状之

人便有操控舆论风向的可能。李德裕对既定讨论结果

的反驳，更凸显 政 治 决 策 过 程 中 臣 僚 政 争 的 复 杂 性，
其诱因自 然 难 以 摆 脱 牛 李 党 争 的 缩 影。但 针 对 集 议

“议状”这一 百 僚 的 一 致 性 结 果 外，还 有 其 他 臣 僚 不

同政治立场的表达，使我们对 “议状”的政治功能又

增加了另一层认识。

２．３　疏类奏议文书的形态与功能

疏类奏议文书较其他上行文书而言是一种特殊的

文书形态。《唐 六 典》并 未 将 之 归 为 公 文 类，但 作 为

直接上呈君主 的 奏 议 类 文 书，其 重 要 性 仍 不 能 忽 视。
中村裕一 指 出： “向 皇 帝 上 呈 的 文 书 除 了 表、状 外，
应该加上疏。”［７１］遍检两 《唐书》《资 治 通 鉴》与 《册

府元龟》《文苑英华》，可以发现 “疏”类奏议作为一

种文书形态贯穿了有唐一代的历史，与其他类型奏议

文书相比，其内容的政治功能值得进一步挖掘。
第一，唐代 “疏”类奏议文书的上奏对象始终都

是皇帝，并且代表臣僚个人所上奏议，是自身政治立

场与诉求的表达。颜真卿 《论百官论事疏》最后部分

即言：“今 陛 下 不 早 觉 悟，渐 成 孤 立，后 纵 悔 之，无

及矣。臣实知 忤 大 臣 者，罪 在 不 测。不 忍 孤 负 陛 下，
无任恳迫 之 至。”［７２］又 杜 佑 《论 边 将 请 系 党 项 及 吐 蕃

疏》：“陛下上圣君人，覆育群类，动必师古，谋无不

臧……臣识昧经纶，学惭博究，窃鼎铉之宠任，为朝

廷之老臣，恩深莫伦，志恳思报，臧否备阅，刍荛上

陈，有渎旒 扆，伏 深 惶 悚。”［７３］皆 明 确 指 出 上 疏 的 对

象为君主，此类实例在 《文苑英华》中还有很多，不

再一一列举。
第二，与表状类奏议兼及政务性与政事性的复合

性文书特点， “疏”类 奏 议 文 书 更 偏 重 “就 事 论 事”
的政事建言性 特 征，并 且 文 书 的 书 写 程 式 相 对 松 散。
如以权德舆作 《论江淮水灾上疏》为例进行分析，此

疏起首部分为 “将仕郎守左补阙臣权德舆谨昧死顿首

上疏皇帝陛下。”中 间 部 分 是 向 德 宗 陈 奏 具 体 的 救 灾

内容：“伏 望 与 元 老 台 司 定 议，速 下 德 音，遣 使 臣 之

有明识 通 方 者，将 恤 隐 之 命，尽 劳 俫 之 方，访 其 疾

苦，蠲其租入；与连帅守长讲求所宜，鳏寡幼艾，周

知其病。诏 令 所 下，自 如 丰 年，休 嘉 感 通，疵 疠 销

散。况赋无工拙，加取于人，不若藏于人之为固也。”
结尾部分同为 “伏 惟 陛 下 裁 择。谨 奏。”权 氏 作 《论

度支疏》也呈现同样的 书 写 结 构。［７４］又 李 德 裕 《停 进

士宴会题名疏》首先引述的是君主的旨意：“奉宣旨，
不欲令及第 进 士 呼 有 司 为 座 主，趋 附 其 门，兼 题 名、
局席等，条疏 进 来 者。”然 后 是 李 德 裕 “唯 不 得 聚 集

同年进士，广为 宴 会。”的 具 体 主 张，最 后 以 “谨 具

如前”结束。［７５］ “疏”类奏议文 书 并 未 在 现 存 文 献 中

呈现出较为统一的书写结构，与表状类奏议大量体现

礼仪性与事务性 的 程 式 化 相 比， “疏”类 奏 议 文 书 的

政事性功 能 较 为 明 确，既 包 括 臣 僚 对 政 事 的 主 动 陈

请，又涵盖了君主的承问而对。
第三，“疏”类奏议具备君臣直接沟通的私密性，

与表状严格遵循 制 度 化 的 申 奏 途 径 相 比， “疏”类 文

书因与皇权直接勾连，也较为能够达到一定的政治效

力。吴丽娱［７６］认 为 在 唐 前 期 除 了 表 状 以 外，用 于 上

奏君主条陈政事的，还有一种文书形态为疏，尽管使

用方式并不如表状有着规范的书写程序，但却使得与

君主沟通较为近密，建言陈奏也较为充分。李绛 《论

白居易事》载：“上 召 学 士 于 三 殿 对 奏，论 正 事。拾

遗白居易言事抗直，曰：陛下错。上色庄而罢，令翰

林使密宣承旨李绛对。上曰：白居易小臣不逊，须令

出院。绛因切论曰：臣闻主圣臣直，宥过莫大……上

悦，曰：依卿所 奏。”［７７］ 《旧 唐 书·李 绛 传》： “前 后

朝臣裴武、柳公绰、白居易等，或为奸人所排陷，特

加贬黜，绛 每 以 密 疏 申 论，皆 获 宽 宥。”［７８］值 得 注 意

的是，密疏的形成，源自皇帝赋予臣下此种权力。令

翰林使密宣承旨李绛对，便是明证，君臣之间实现信

息的直接沟 通。又 “元 和 三 年 （８０９）秋，裴 均 为 仆

射、判度支，交结权幸，欲求宰相。先 是，制 策 试 直

言极谏科，其中有讥刺时政，忤犯权幸者，因此均党

扬言皆执政教指，冀以摇动吉甫，赖谏官李约、独孤

郁、李正 辞、萧 俛 密 疏 陈 奏，帝 意 乃 解。”［７９］再 李 吉

甫 “在扬 州，每 有 朝 廷 得 失，军 国 利 害，皆 密 疏 论

列。”［８０］一方 面，臣 子 因 为 获 取 进 奏 密 疏 的 权 力，加

之皇帝的信任，大大增加了奏议被采纳的可能；另一

方面，君主又通过密疏进奏获取了更多政治情报，同

样有利于朝廷决策。
再以元稹 《同州刺史谢上表》中的 “手疏”为例

进行具体讨论，其表 载： “臣 某 无 任 自 恨 自 惭 攀 恋 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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慈之至。然臣一日未死，亦合有所陈论。或闻党项小

有动摇，臣今谨具手疏陈奏，伏望恕臣死罪，特留圣

览。臣此表并臣手疏，并请留中不出。谨遣差知衙官

试殿中 监 马 宏 直 奉 表 谢 罪 以 闻。”［８１］值 得 注 意 的 是，
与谢上表同进的，还有专门论党项的手疏，呈现表疏

联合进奏的上陈方式。除了向穆宗表达祈见天颜的夙

愿，更是为了实现对党项的政治建言。而 “然臣一日

未死，亦合有所 陈 论”与 “特 留 圣 览” “留 中 不 出”
句均显示元稹对此表奏可以上达天听的确定性，即使

出贬外州，依 然 可 以 与 皇 帝 达 成 信 息 沟 通 的 顺 畅 无

误。元稹所作 《叙奏》即暗示了君臣间的这种政治默

契：“上 怜 之，三 召 与 语，语 及 兵 赋 洎 西 北 边 事，因

命经纪 之。是 后 书 奏 及 进 见，皆 言 天 下 事，外 间 不

知，多臆度，陛下益怜其不漏禁中语，召入禁林，且

欲亟用为宰相。”［８２］元稹与穆宗因 政 治 倾 向 相 合，“擢

居禁署，访以密谋”进而形成了君主与臣僚的合谋共

议。礼仪性的 《同州刺史谢上表》联同论奏党项事宜

的手疏，在中使马宏直的呈递下，直接送入禁中，得

穆宗亲览。手疏 的 撰 写 与 表 疏 联 合 进 奏 形 式 的 出 现，

平衡了作为 “体制”的文书与代表 “立场”的奏议之

间的关系，是君臣直接沟通的重要契机，也是臣僚实

现政治诉求的绝佳方式。

３　结语

奏议 文 书 从 唐 前 期 通 行 的 表、状、笺、启、牒、
辞六种 文 书 形 态 逐 步 扩 充、分 化。从 内 容 与 功 能 角

度，可将奏议文书划分为表状类、议类与疏类三种类

型。一方面，三类奏议文书维持了较为稳定的书写程

式与结构；另一方面，三种具有不同属性的奏议文书

在各具职能的同时，又都与唐代的政治形势与制度转

型相配合而呈现 各 自 的 特 点。具 体 而 言： “表 状”类

奏议文书成为地方节度使、刺史与朝廷沟通的重要载

体，为唐 后 期 中 央 与 地 方 官 府 政 治 互 动 提 供 支 撑；
“议”类奏议文书 是 唐 代 臣 僚 政 争 的 重 要 体 现； “疏”
类奏议文书 具 备 君 臣 直 接 沟 通 的 私 密 性，与 “表 状”
严格遵循制度化 的 申 奏 途 径 相 比， “疏”类 奏 议 文 书

因与皇权勾连，也较为达到一定的政治效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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［１４］刘俊文．唐律疏议笺解［Ｍ］．北京：中华书局，１９９６：７８７．
［１５］关于尚书省的“会府”职能，严耕望在《论唐代尚书省之职权与地位》一文中有详细讨论：严耕望史学论文选集［Ｍ］．北

京：中华书局，２００６：３８０．
［１６］刘学锴，余恕诚．李商隐文编年校注［Ｍ］．北京：中华书局，２０１０：３３，１９０，１３０７．
［１７］［１８］［４９］［７４］权德舆．权德舆诗文集［Ｍ］．郭广伟，点校．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２０１２：６７０，６９０，７３８，４５１－４５５，７３８－７４０．
［１９］中村裕一．唐代制敕研究［Ｍ］．东京：汲古书院，１９９１：４５８．吴丽娱认为：“除 了 表、状 之 外，唐 前 期 见 到 的 还 有 给 皇 帝 的

上疏（或书），疏是用于上书陈政事，用法规格不像表那 样 隆 重，似 乎 更 近 密 直 接 一 些，而 且 奏 事 论 事 可 以 更 充 分，《唐 六 典》未

将之归为公文类。”参见吴丽娱：《试“状”在唐朝中央行政体系中的应用与传递》，《文史》２００８年第１期，第１２３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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［２４］刘禹锡．刘禹锡集笺证［Ｍ］．瞿蜕园，笺证．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１９８９：４４７－４４８．
［２５］欧阳修，宋祁．新唐书［Ｍ］．北京：中华书局，１９７５：５１３２．
［２６］大庭修．唐告身 の 古 文 书 学 的 研 究［Ｍ］／／大 庭 修．唐 告 身 と 日 本 古 代 の 位 阶 制．日 本 三 重 县：皇 学 馆 大 学 出 版 部，

２００６：２８７．
［２８］郭桂坤．唐代前期的奏事文书与奏事制度［Ｊ］．唐研究，２０１６（２２）：１５７－１７９．
［２９］蔡邕．独断［Ｍ］／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第８５０册．台北：台湾商务印书馆，１９８６：７９．
［３０］［３９］王应麟．玉海［Ｍ］．南京：江苏古籍出版社，１９８８：３７０２，３７０２．
［３１］司马光．书仪［Ｍ］／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第１４２册．台北：台湾商务印书馆，１９８６：４６０．
［３２］圆照．代宗朝赠司空大辨正广智三藏和上表制集［Ｍ］．台北：新文丰出版公司，１９８３：８３８．
［３５］王孙盈政．商量状的应用与唐代行政运行体制的转型［Ｊ］．西南交通大学学报，２０１１（６）：１２４－１２９．
［３６］［３７］陆贽．陆贽集［Ｍ］．王素，点校．北京：中华书局，２００６：６３４，６３５－６４０．
［４０］［４３］［４６］［４７］［６２］［６３］李昉．文苑英华［Ｍ］．北京：中华书局，１９６６：７１－７９，３１９５，３１５６，５００３，４０４４，４０５２．
［４１］［４８］独孤及．毗陵集校注［Ｍ］．刘鹏，李桃，校注．蒋寅，审定．沈阳：辽海出版社，２００７：８４，１２６．
［４２］［８１］［８２］元稹．元稹集［Ｍ］．周相录，校注．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２０１１：７４７－７４９，９１３－９１５，８８５－８８７．
［４４］［６６］［６８］［７０］李德裕．李 德 裕 文 集 校 笺［Ｍ］．傅 璇 琮，周 建 国，校 笺．北 京：中 华 书 局，２０１８：２７６，２７９，３０３，３０５，３０６，

３０９，３７９．
［４５］［５０］［５１］［５２］［５３］［５４］［５５］［７２］［７３］［７５］董诰．全唐文［Ｍ］．北京：中华书局，１９８３：７１３０，７５１７，５１７，７３３０，７４６５，３７８４，

４８８１，４８８６，３４０６，４８７２，７１９７．
［５７］叶炜．唐 代 集 议 述 论［Ｍ］／／王 晴 佳，李 隆 国．断 裂 与 转 型：帝 国 之 后 的 欧 亚 历 史 与 史 学，上 海：上 海 古 籍 出 版 社，

２０１７：１６６．
［６０］［７１］中村裕一．唐代制敕研究［Ｍ］．东京：汲古书院，１９９１：５５２－５５５，４５８．
［６１］叶炜．元和七年议与唐德宗至武宗时期的货币政策—从韩愈、元稹两篇文章的系年问题谈起［Ｊ］．中华文史论丛，２０１６

（３）：１１３－１４２．
［６５］韩愈．韩愈文集汇校笺释［Ｍ］．刘真伦，岳珍，校注．北京：中华书局，２０１０：３０２４－３０４５．
［７７］李绛．李相国论事集［Ｍ］．冶艳杰，点校．武汉：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，２０１５：５３．
［７９］王钦若．册府元龟［Ｍ］．北京：中华书局，１９８２：５７２６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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